
莆政办 ∈2017〕 H号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莆田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区 )人 民政府 (管委会 ),市直有关单位 :

经市政府研究同意,现将 《莆田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管

理暂行办法》(以下简称 《暂行办法》)印发你们,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各地要根据 《暂行办法》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自然

灾害避灾点建设维护和管理-切实提高避灾点在防灾抗灾救灾

工作中的价值和效益,提高我市综合减灾水平。

执行过程中如发现需改进的地方和问题,请及时向市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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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反馈。

(此件主动公开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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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管理暂行办法

第-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管理,根

据省政府《关于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闽政〔20I0彐

29号 )、 福建省民政厅 《关于印发 〈自然灾害避灾点管理指导意

见〉的通知》(闽 民救 〔20H〕 91号 )、 福建省民政厅 《关于进

一步加强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闽 民救匚2013〕

51号 )和 民政部《自然灾害避灾点管理规范》(国家民政行业标

准毗/T052-2014)精 神,结合我市实际,制订本暂行办法。

第二条 自然灾害避灾点设置定位: 自然灾害避灾点是由
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村 (居 )民 自治组织设立、在自然灾害发

生时为群众提供避护和基本生活救助的应急场所。

第三条 自然灾害避灾点使用条件和安置对象:避灾
`点
安

置因地震、洪涝、冰雹、台风、雨雪、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自

然灾害造成或可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等须转移安置的当地群众

和外来人员。

第四条 自然灾害避灾点服务性质:避灾点无偿提供安置
救助服务。

第二章 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
第五条 数量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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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灾害避灾点分为县、乡、村三级。全市共规划建设自

然灾害避灾点 1200个 ,其中县级 20个、乡级 180个、村级 1000

个。分县 (区 )规划安排:仙游县共 403个 ,其中县级 5个、

乡级 60个、村级 338个;荔城区共 154个 ,其中区级 2个、乡

级 19个、村级 133个;城厢区共 147个,其中区级 3个、乡级

22个、村级 122个;涵江区共 247个 ,其中区级 4个、乡级 39

个、村级 204个 ;秀屿区共 182个 ,其中区级 4个、乡级 24个、

村级 154个;北岸共 52个 ,其中区级 1个、乡级 13个、村级

38个;湄洲岛共 15个 ,其中区级 1个、乡级 3个、村级 11个。

第六条 分类建设

避灾点按 A、 B、 C分为三类,实行分类建设。其中县级、

乡级避灾
`点
要求全部建成 A类;村级避灾点建设要求 A类、B

类至少各占三分之一,具体由各县 (区、管委会 )根据本地灾

害具体情况在县域范围内安排确定。2017年 6月 3θ 日前完戚县

级、乡级避灾点 A类建设,⒛18年 3月 31日 前全面完成建设任

务 (见附件 )。 县 (区、管委会 )民政部门负责分类建设考评

验收。

第七条  容量规模

县级避灾点容量不小于 300人 ,乡 级避灾点容量不小于 200

人,村级避灾点容量不小于 100人。避灾点建筑面积应不低于

人均 2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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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设置选址
避灾点的选址应充分考虑场地安全性要求,综合考虑地

形、地貌、气象、水文、地质等条件,应避开地震断裂带和

可能遭受泥石流、山体滑坡、洪涝等自然灾害威胁的区域或

地段。

根据各地实际情况,按照相对集中、便于转移、就近安置、

确保安全的原则,选址建设避灾点,可以新建,也可以综合利
用现有公共场所设施。县级避灾点可利用现有人防工程、体育

馆、影剧院、会场、学校、社会福利设施等公共建筑;乡级

避灾点可利用乡镇敬老院、文化中心、学校、食堂等符合避灾

安置要求的公共设施;村级避灾点可利用礼堂、村部、老人活

动中J心、幸福院、中小学及祖厝、祠堂等公益活动场所。

第九条 设施建设
一、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 :

(一 )硬件设施

1.基本设施: 自然灾害避灾点应设置办公室 (值班室)、 避

灾群众男 (女 )宿舍、救灾物资仓库、厨房、卫生间等功能分

区。县级、乡级避灾点同时应设置临时医疗点。避灾点制作内

部功能分布示意图,标明避灾功能区位置。示意图平时存放

在救灾物资仓库,避灾点启用时在场所内醒目位置展示引导避
灾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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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物资配各:避灾点平常至少应储各满足半数容量的床

铺、被褥、草席等睡眠用具、锅碗瓢盆等餐饮器具、毛巾牙

刷等洗漱用品以及其他日常用品等基本生活物资。食品、饮

用水可以临时采购或与附近的饭店、商场、超市等业主单位

签订协议提供。

3.标志设置:避灾点建筑外墙或其他醒目位置设置自然灾

害避灾点铭牌,铭牌的制作规格形式按照省民政厅统一规定。

避灾点主要进出路口的醒目位置应设置避灾点路线指示牌
(“ ×

x县 (或 ××乡镇或××村 )第几自然灾害避灾点 (权属单位

名 )” 并有指向标志),指引受灾群众转移安置。路线指示牌

制作规格由各县 (区、管委会 )民政部门根据本地实际统一规

定。避灾点制作内部功能区标牌,平时可存放在救灾物资仓

库,避灾点启用时在功能分区门口张挂。

(二 )软件设施

1.管理制度:自 然灾害避灾点应制订避灾点管理制度、管

理人员职责、避灾人员守则,做到制度健全、管理规范、责任

明确、运转高效。灾点启用时制度应上墙张挂。

避灾点救灾物资仓库应建立仓库管理制度和物资出入库登

记管理帐目,防止物资流失或挪作它用。仓库管理制度应上墙

张挂,帐目登记簿经常存放仓库各查。

2.宣传设施:自 然灾害避灾点应张贴悬挂防灾减灾宣传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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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资料,菅造减灾、救灾科普宣传氛围,使之成为群众减灾、

救灾教育中心。

二、B类避灾点建设标准:

(一 )硬件设施

1.基本设施: 自然灾害避灾点应设置办公室 (值班室)、 避

灾群众男 (女 )宿舍、救灾物资仓库、卫生间等功能分区。

2.物资配各:避灾点平常至少应储各满足四分之一容量

的床铺、被褥、草席等睡眠用具、锅碗瓢盆等餐饮器具等基

本生活物资。

3.标志设置:避灾点建筑外墙或其他醒目位置设置自然灾

害避灾点铭牌,铭牌的制作按照省民政厅统一格式。

(二 )软件设施

管理制度:自 然灾害避灾点应制订避灾点管理制度、管理

人员职责、避灾人员守则。灾点启用时制度应上墙张挂。

避灾点救灾物资仓库应建立仓库管理制度和物资出入库登

记管理帐目。仓库管理制度应上墙张挂,帐目登记簿经常存放

仓库各查。

三、C类避灾点建设标准:

(一 )硬件设施

1.基本设施: 自然灾害避灾点应设置办公室 (值班室)、 避

灾群众男 (女 )宿舍、卫生间等功能分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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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物资配各:避灾点平常可不储各物资,需要时由县(区 、

管委会 )或 乡镇 (街道 )民政部门临时调运提供。

3.标志设置:避灾点建筑外墙或其他醒目位置设置自然灾

害避灾点铭牌,铭牌的制作按照省民政厅统一格式。

(二 )软件设施

管理制度:自 然灾害避灾点应制订避灾点管理制度、管理

人员职责、避灾人员守则。灾点启用时制度应上墙张挂。

第三章 自然灾害避灾点管理

第十条 避灾点日常管理

一、预案管理。针对当地灾害特点,结合本行政区域内自

然灾害避灾点分布情况,从指挥机构、灾害预警、启动机制、

联系方式、转移路线、疏散引导、安置程序、物资储各和信息

传输等方面,制订避灾点启用预案,每年 3月 底前进一步修订

完善,并至少组织一次避灾点启用演练。

二、物资管理。自然灾害避灾点的储各物资应设置仓库存

放,由避灾点负责人负责管理,并建立账目,定期进行检查 ,

损耗物资及时维修和补充。自然灾害发生之前,应预测转移安

置人数,组织应急补充适量的生活必需品 (如大米、方便面、

饮用水、油盐酱醋等 )。 每次避灾任务结束后,避灾点负责人

应组织人员对避灾点物品进行整理、清洗、消毒、核查,重新

入库,对消耗物品和所产生的费用进行登记造册报请核销。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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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向业务主管单位上报避灾人次、物资消耗和需补充的各类

物资等情况。

三、场所管理。避灾点场所平常管理以权属单位为主,避

灾设施维护、使用和避灾点启用管理由业务主管单位负责,业

务主管单位县级为县 (区、管委会 )民政部门,乡级为乡镇政

府 (街道办事处),村级为村 (居 )委会。避灾点负责人由业

务主管单位指定人员担任,其中县级避灾点负责人原则上由县

(区、管委会 )民政部门救灾工作人员担任,乡 级原则上由乡

镇 (街道 )民政工作负责人担任,村级原则上由村级民政协管

员担任。各级民政部门负责避灾点建设管理业务指导。

四、教育培训。县 (区、管委会)民政部门、乡镇政府 (街

道办事处 )要定期组织避灾点管理人员业务培训,开展转移安

置组织领导演练,提高基层干部救灾操作能力;避灾点要充分

Wll用 自身条件开展减灾、救灾知识的宣传教育,提高群众防灾

减灾意识及避灾自救技能。

第十一条 避灾点使用管理

一、转移安置工作原则:对居隹危房、低洼地或地质灾害

监测点以及自然灾害发生后可能造成房屋倒塌或严重受损或可

能危及人身安全等原因需要转移的群众,主要以投亲靠友为主 ,

就近就便集中转移安置为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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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转移安置安排办法:对需集中转移安置的群众,由村

(居 )委会直接安排或协调安排,在乡 (镇 )、 村 (居 )有关

人员带领下及时转移至本村 (居 )就近的避灾点或上级避灾点

进行安置,并填写转移人员村 (组 )别 、姓名、性,ll、 年龄、

身体状况等相关资料,办理交接手续。

三、转移安置运行流程 :

(一 )当有关方面发布灾害预警时,应及时启用自然灾害

避灾点。灾害预警或发生后,避灾点责任人及工作人员须坚守

岗位,实行 24小时值班制度,及时了解掌握自然灾害等级和危

害情况,做好接收安置转移安置群众的各项准各工作。

(二 )转移安置群众到达避灾点后,避灾点工作人员要对

转移安置人员进行登记造册,妥善安排好转移安置对象的基本

生活,并加强避灾人员教育管理,维护好避灾点秩序。

(三 )严格规范回迁工作,禁上转移安置人员自行回迁。

灾害警报解除后,避灾点管理人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经业

务主管单位批准,及时动员转移安置人员回迂。

第十二条 避灾点信息化管理

一、避灾点互联网管理:各县 (区、管委会 )、 乡镇 (街

道 )民政部门应采集辖区各避灾点名称、位置、规模、服务能

力等基本信息数据或变更信息数据,纳入省民政厅自然灾害避

灾点数据库平台,形成避灾工作一盘棋,便于统一掌握调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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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开展联网视频监控:有条件的县 (区、管委会 )结合

治安视频监控网络建设,在各避灾点设置视频监控探头,在县

(区、管委会 )民政部门、防汛办、乡镇政府 (街道办事处 )

设立监视节点平台随时调取实时察看。

第四章 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管理资金保障
第十三条  避灾点日常维护、检测以及添置救灾物资所需
资金以各级政府为主投入,列入同级财政年度预算。避灾期间

避灾人员的生活保障资金从各级政府下达的自然灾害生活应急

补助资金中安排,按照每人每天不少于⒛元的标准进行保障。

第五章 附则
第十四条  本暂行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 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:莆田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任务分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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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莆田市自然灾害避灾点建设任务分解表

县别
总任

务数

建设任务

-期 0017年 6月 ⒛ 日前完成) 二期 (2018年 3月 3{日 前完成 )

仙游县 茌03/卜
要求县级 5个、乡级 60个避
灾点达到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

3腿 个村级避灾点中,要求至少 113
个达到 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、至少
H3个达到 B类避灾点建设标准 ,其
佘至少达到 C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。

荔城区 154个
要求区级 2个、乡级 19个避

灾点达到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

133个村级避灾点中,要求至少 45
个达到 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、至少
钙 个达到 B类避灾点建设标准 ,其佘
至少达到 C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。

城厢区 1茌 7 '↑
ˇ 要求区级 3个、乡级 22个避
灾点达到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

122个村级避灾点中,要求至少 41
个达到 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、至少
茌1个达到 B类避灾点建设标准 ,其余
至少达到 C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。

涵江区 2茌7个
要求区级茌个、乡级⒛ 个避

灾点达到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

⒛4个村级避火点中,要求至少 68
个达到 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、至少
㈩ 个达到 B类避灾点建设标准,其佘

至少达到 C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。

秀屿区 182吲、
区级 4个、乡级 ⒛ 个避灾点
达到 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

巧茌个村级避灾点中,要求至少 52
个达到 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、至少
V个达到B类避灾点建设标准 ,其佘
至少达到 C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。

〓
厍
’
ι 52 个

要求区级 1个、乡级 13个避
灾点达到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

腿个村级避灾点中,要求至少 13个

达到 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、至少
"个达到B类避灾点建设标准,其佘至

少达到C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。

湄洲岛 15 吲、
要求区级 1个 、乡级 3个避灾
点达到 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

村级 11个村级避灾点中,要求至少
4个达到A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、至少
4个达到 B类避灾点建设标准,其余
至少达到C类避灾点建设标准。

抄送: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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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2月 4日 印发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
